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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5）

嘉士利集團有限公司

Jiashili Group Limited

補充公告
有關認購有限合夥企業權益
及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之

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嘉士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公告（「該等公告」），
內容有關認購有限合夥企業權益及訂立有限合夥協議。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增資協議的進一步資料：

有關增資協議項下合夥企業合夥人之資料

合夥企業合夥人包括：

(i) 青島中科滙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為普通合夥人；

(ii) 青島鼎益創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有限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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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青島淼尚正楠石墨新材料有限公司為有限合夥人；及

(iv) 開平市利嘉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有限
合夥人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有限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且並非本公司股東。

出資基準

合夥企業合夥人須就其承諾按所有合夥企業合夥人（包括有限及普通合夥人）
釐定的時間及方式，對有限合夥企業出資。投資額乃經與所有合夥人公平磋
商並參考合夥企業的初始資金需求以及各訂約方於合夥企業中權益的協定份
額而釐定。增資協議項下各合夥人的增資額乃根據其自有限合夥企業於二零
一九年六月成立以來在該企業中的最新持股比例計算得出。

訂立增資協議之原因

董事認為，中國快速消費品或食品相關行業的投資前景將得到保證，該等行業
會帶來大量誘人的投資機會，日後亦可能會蓬勃發展，而對合夥企業的投資將
為本公司投資該等行業的相關項目提供有效平台。

因此，成立有限合夥企業將有利於透過對食品相關行業的公司或營運項目進
行投資來實現長期資本增值，該等行業將受益於中國的經濟增長。

董事認為，增資將為本集團增加與大型快速消費品或食品相關市場參與者發
展合作關係的機會，並加強本集團在食品及餅乾行業的地位。



– 3 –

有關增資協議之進一步資料

董事認為，增資協議的條款乃由合夥企業合夥人按一般商務條款經公平磋商
後釐定，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嘉士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銑銘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黃銑銘先生、譚朝均先生、陳松浣先生；非執行董事
林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甘廷仲先生、何文琪女士及馬曉強先生。


